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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地    址：河北省黄骅市
法定代表人：
委托代理人：
胡芳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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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[image: ]河北佳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产品购销合同
需方：  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供方：   河北佳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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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产品名称
	材质
	数量
	单 位
	单价
	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1
	1580 镜杆铸件
	35 号钢
	2000
	个
	7.5
	15000
	
含税含运费

	2
	1780 镜杆铸件
	35 号钢
	2000
	个
	9.0
	18000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33000
	

	合计总金额人民币(大写)：
	叁万叁仟元整



第一条    质量标准：    按需方提供的模具及技术要求加工生产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二条    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：   货到验收按提供的质量标准，议异期限一个月。                  
第三条    数量： 实际发货数量与订单数量有±20%的浮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四条    运输方式及到达站（港）和费用负担： 供方负责运送至需方地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五条    货款开票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13%增值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六条    付款方式：    预付定金 50% ，每批次发货前结清该批次货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七条    如需提供担保，另立合同附件：   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八条   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：   协商解决，按《合同法》及相关规定执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九条    其它约定事项：   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十条    本合同按双方约定签字盖章生效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(传真件有效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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